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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 

年度公共造產參加        類 工作競賽具體事蹟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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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說明： 

一、造產事業辦理具體事實，應包括下列四項，並詳細填列。 

（一）造產背景：包括計畫緣起，現況概述以及計畫目標等。 

（二）經營管理情形：包括事業特色、克服困難及經營上特殊創新情形。 

（三）事業績效：包括本年度及近年來有形、無形事業等。(含公共造產

事業成果照片) 

（四）其他具體事實。 

二、表內事業賸餘係指當年度該項事業收入減事業費用之賸餘數(請按當

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為準計列)。 

三、本表具體事實欄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浮貼應用。 

 


